
2025年上饶市“三支一扶”资格审查
常见问题处理方式

一、关于资格审查材料
1.身份证、户口簿原件及复印件
说明：如身份证原件遗失，可使用在有效期内的临时身份证；户口簿需复印首页和本人页。报考限户籍岗位的，考生可以提供2025年5月底以后的户口本或户籍所在地派出所出具的《常住人口信息表》等材料。
2.《高考报名登记表》《高中学籍登记表》（或《中考报名登记表》《初中学籍登记表》）
说明：江西生源指在江西参加中考或高考的毕业生，非江西生源可不提供此项材料。相关材料一般存放在个人档案中，请考生自行查询。如无法找到高考（或中考）报名登记表，请到所就读的高中（或初中）出具证明，格式形如“XXX，身份证号XXXXX，20XX.X-20XX.X在我校就读高(初)中，学籍号XXXX,于20XX.X在XXX县XX学校考点参加高（中）考，成绩XXX,考入XXXX大学/学院，特此证明”，同时加盖学校和教育部门公章，并提供其他可证明相应信息的佐证材料。
3.高校毕业证原件及复印件，《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和《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
说明：毕业证上应明确注明“XXX年制（或五年一贯制）大专/本科/研究生”字样，并提供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查询生成的在线验证码在有效期内的《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和《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在学信网站上注册登录后，进入“学信档案”-“在线验证报告”-分别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和“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模块查询打印）。留学人员学历认证进入教育部[中国]留学服务中心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系统)。非全日制学历的入闱考生可以参加资格审查，相应学历应在学信网上可以查询。
4.限应届生岗位的提供档案管理机构相关证明材料
说明：报考岗位有应届毕业生限制的，除2025届高校毕业生外，择业期内未落实工作单位的高校毕业生（即国家统一招生的普通高校毕业生离校时和在国家规定的2年择业期内未落实工作单位）需提供档案所在地出具的《档案保管证明》。
5.有资格证书要求的岗位提供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说明：有资格证书的考生需提须供相应资格证书原件；资格证书尚在办理中的考生需提供具有资格证颁发权限的县级及以上行政部门开具，确认已取得资格并正在办证的证明材料，证明材料需注明持有人姓名、身份证号，资格证名称、专业、编号或序列号等，并加盖有效公章，同时考生需提交相应的佐证材料。
6.限中共党员岗位的提供所在党组织提供的证明
说明：除中共正式党员以外，预备党员也符合资格审查要求。
7.《江西省“三支一扶”人员登记表》
表格填写相关要求如下：
（1）表格模板以本通知所附模板为准，不要改变表格原有格式；
（2）表格一律使用电子格式照片，无底色要求，以WORD插入图片模式插入文档，尺寸大小为恰好填满照片方框，像素不得过低(严禁图像模糊、变形，严禁使用手机自拍大头照)；
（3）据实填写表格内有关信息并插入本人照片后,将表格彩色正反面打印在一张A4纸上（除本人签字、签署意见和日期填写外，其它内容严禁手填）；
（4）“学校就业主管部门或档案存放单位人事部门意见”栏，如考生档案任存放在学校，由学校就业主管部门加盖公章；如档案已在其他档案保管部门，只须盖相应部门公章，无须加盖学校公章；
（5）表中“服务地及服务单位”一栏，按本人报考岗位，填写格式形如“信州区支教”。“是否服从分配”勾选“服从”，用“√”代替“□”；
（6）“个人简历”一栏主要填写从高中以来的上学及入职经历，形如“20xx.x-20xx.x  xx中学高中；”。请分行填写，每行对应一条履历，个人履历应连贯完整，不要有间断。
[bookmark: _GoBack]（7）个别考生如档案存放本市以外，暂时不能取得档案保管部门盖章原件的，可用复印件或扫描件先行参加资格审查，待取得原件后进行替换，资格审查结果以原件为准。
具体填写样式参见《2025年江西省 “三支一扶”人员登记表（填写样表）》。
二、关于档案问题
1.毕业生的档案一般存放于用人单位人事管理部门或当地人才中心流动人员档案管理部门，如毕业后没有关注过自己档案，其个人档案可能存放在高考所在地教育部门或人社部门，请到相关部门咨询。
2.“三支一扶”资格审查不调取档案，不开具调档函，不要求被审人员从档案存放单位调取原件，只需资格审查要求的相关材料复印件，同时注明“复印内容属实”并加盖有效公章即可。
3.考生如果自行保存个人档案，没有办理档案托管，请妥善保管，不得拆封（私拆档案将影响档案接收）。“三支一扶”资格审查不对私自拆封情况负责，如档案袋已被私自拆开，考生仍可申请资格审查，但按照状态一致性原则，工作人员不进行档案袋封签，原则上不开具业务经办证明。
4.上饶市各县（市、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保管部门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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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2025年江西省 “三支一扶”人员登记表（填写样表）





附：
2025年江西省“三支一扶”人员登记表
（填写样表）（一式四份、正反面彩打）

	姓名
	张三
	性别
	男
	民族
	汉族
	电
子
照
片

	出生日期
	199×.05
	毕业时间
	2015.06
	毕业学校
	XXXX大学
	

	所学专业
	数学教育
	学历学位
	大专
	毕业证号
	××××
××
	

	身份证号码
	36××××××××
	

	政治面貌
	共青团员
	健康状况
	良好

	入学前户
籍所在地
	江西省××市××县

	联系电话
	13×××
	电子信箱
	××××××@××.com

	家庭地址
	江西省××市××县××镇××村

	服务岗位
类别
	☑支教     □支农     □支医     □帮扶乡村振兴     
□水利     □就业和社保平台

	服务地及
服务单位
	××县支教

	是否服从
分配
	√服从  □不服从

	个人简历
	2008.09-2011.06　××县××中学  高中
2011.09-2015.06　××大学
2015.06-2015.12  待业
2015.12至今      ××单位工作



	大学期间
奖励和处分
	（不得更改表格版样，填不下可适当缩小字体，清晰打印）

	本人承诺
	1.本人自愿参加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保证本人相关信息真实。
2.本人将按照规定的时间及时前往相应服务地报到，并服从岗位分配，除不可抗力外，不以任何理由拖延。
3.本人承诺身体、时间等条件能保证“三支一扶”两年服务期的完整性，并能胜任所报岗位的志愿服务工作。
4.服务期间，本人将自觉遵守国家法律和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的管理规定，爱岗敬业，尽职尽责。
    6.服务期满，做好工作交接。

本人签字：（手写）                              年  月  日

	学校就业主管部门或档案存放单位人事
部门意见
	                       
（由考生到学校就业办或档案存放有关单位盖章）

                         （盖章）
                           年  月  日

	设区市
“三支一扶”办意见
	
   （由市“三支一扶”办盖章,考生不得填写）    
                        （盖章）
                           年  月  日

	三支一扶”办意见
	

 （由省“三支一扶”办盖章,考生不得填写）
                       （盖章）
                            年  月  日


说明：应届毕业生由学校就业主管部门签署意见，非应届毕业生由档案存放单位人事部门签署意见。此表一式四份，市、县“三支一扶”办，服务单位、毕业生个人档案各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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